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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（以下简称 “ 自学考试”） 考生退学退费管理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助学秩 序，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甘 价费 [2006]309 号） 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型专业 学习的考生，超出规定学制期限的考生不适用本办法。
第三条  为保证退学退费工作的严肃性，凡按照流程办理 完毕退学退费手续的考生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复学。

第二章  退  学

第四条  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应予以退出助学：
1．本人自愿申请退学者；
2．每学年无故逾期 2周不缴费注册者；
3．经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学习者。
第五条  考生本人自愿申请退出助学的按照以下流程办 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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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考生本人填写《兰州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退学退费 申请表》 (附件）；
2．助学单位在收到考生的退学申请表后，认真核实学生 信息，在“助学单位栏中”签字确认，并及时上报学院；
3. 学院收到考生的退学申请表审核确认后，上报甘肃省 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备案。

第三章  退  费

第六条  凡因第四条原因退学的考生， 由考生所在的助学 单位提出报告并附有书面申请，经学院审查后参照以下退费管 理规定执行。
第七条  自考考生在省教育考试院未成功注册考籍申请退 学的，所缴纳的助学费全额退还；一旦考籍注册成功，即开始 产生考试服务相关费用，不论考生是否参加了该学年内助学及 考试，是否产生课程成绩，均在扣除上缴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费 用（每生每年 400 元考试服务费+20 元电子注册费） 后，按学 年 10 月计退剩余助学学费（不足整月按整月计）。
注：考籍注册时间以甘肃省考试院要求的时间为准
第八条  自开课助学起，一个月内提出退学者，退还本学 年助学费的 90%；二个月内提出退学者，退还本学年助学费的 70%；三个月内提出退学者，退还本学年助学费的 50%；超过 3 个月提出退学者，或因违纪被勒令退学和取消考籍者，助学费 一律不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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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退费流程：
1. 申请退费考生应在退学退费申请表上详细填写个人银行 卡信息， 由助学单位与考生协商一致根据考生实际学习时间和 考试情况，计退剩余助学费；
2. 学院审核考生学习时长，对退费做出复核，报主管领导 审批；
3.将退学退费申请表报学院财务办公室， 由学院财务办公 室审核退费金额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生退费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兰州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 释。
第十一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如遇上级教育主管 部门出台新政策新要求，按新政策新要求执行。
